附件2
“证明文书类”“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以外的
公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一、公证机构自主定价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
	收费名称
	收费标准

	（一）证明除不动产外的存款、公积金、证券、股权、车辆等财产及涉及房产等不动产的继承、赠与、接受赠与；
	办理动产的按受益额的1%收取，最低收取200元；办理不动产的按照不动产受益面积计收:城区内居民住宅每平方米40元，农村居民住宅每平方米20元，商用、工建每平方米不得超过60元，与继承公证一同办理的放弃继承权声明：200元/件。

	（二）证明经济合同（协议）
	标的额20000元以下的，收取比例为1%； 20001元至50000元部分，收取0.8%；50001元至100000元部分，收取0.6%； 100001元至500000元部分，收取0.5%： 500001元至1000000元部分，收取0.4%； 1000001元至2000000元部分，收取0.3%；2000001元至3000000元部分，收取0.2%； 3000001元至4000000元部分，收取0.1%； 4000001元以上部分，收取0.05%。按以上比例收费不到300元的，按照300元收取。

	（三）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按照债务总额的0.3%收取；需要出具执行证书的，按照执行标的的0.2%收取。（最低收取300元）

	（四）现场监督类公证
	证明招投标、拍卖、开奖、公司会议、股份公司创立大会、股票认购证抽签、订立公司章程、选房摇号、空余学位摇号等现场监督类公证事项，按每小时1000元收取，不足一小时的按一小时计算。

	（五）证明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转让、买卖及股权转让
	标的额500000元以下部分，收取比例为0.3%；500001元至5000000元部分，收取0.25%；5000001元至10000000元部分，收取0.2%；10000001元至20000000元部分，收取0.15%；20000001元至50000000元部分，收取0.1%；50000001元至100000000元部分，收取0.05%；100000001元以上部分，收取0.01%。按以上比例收费不到300元的，按照300元收取。

	（六）办理保全证据
	保全证人证言、书证、当事人	陈述每件300元;保全物证、视听资料、侵权行为和事实证据保全、保全电子数据、行为过程和侵权事实，在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内保全证据的,每件每小时收费1000元;在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外保全证据的，每小时不得低于1000元，根据具体情况，在此标准基础上，也可由公证机构和当事人协商确定。（不足一小时的按一小时计算）

	（七）证明知识产权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
	每件收费500元。

	（八）证明法人或其它组织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会议决议或其他法律文书
	每件收费500元。

	（九）证明夫妻（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及其他以财产约定为内容的协议（合同）
	每件收费600元。

	（十）提供下列公证服务，涉及财产的
	按标的0.5%--1%收费，不涉及财产的，每件最低收费2000元；担任法律顾问，每年最低为30000元：
1.担任法律顾问；2.出具法律意见书；3.参与企业谈判；4.出具尽职调查报告；5.调解服务；6.担任破产管理人；7.核保；8.提供其他公证服务。

	（十一）提存事务
	按照标的额的0.3%收费，最低收取300元。 

	（十二）保管遗嘱、遗产、各类电子数据（包括视频、音频、网页等）、其他财产及物品、文书保管性事务
	1.保管遗嘱或者其他文书，每件每年收费200元，不足一年的按照一年收取；2.保管管理电子数据2年（含）以内每件500元，2年以上每件收费1000元；如果所保管的电子数据需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收费标准按照保全证据公证收费标准执行；3.保管票据、证券及其他财产权利凭证，每件每年按500-1000元收取；4.保管物品，价值5万元以下的每年每件收费400元，不足一年的按照一年收取；价值5万元以上的每年每件收费800元，不足一年的按照一年收取；5.保管房屋等不动产，按照每年每套3000元收取，不足一年的按照一年收取；6.提供资金监管（保管）服务，收费按照提存公证收费标准执行。提供相关保管服务时，需要租用专门设备和场所的，涉及租赁费用由申请人据实支付。

	（十三）开展司法辅助事务
	根据不同业务类型与人民法院协商收费，人民法院有相关付费标准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四）参与行政执法事务、行政辅助事务
	根据不同业务类型与行政部门协商收费，行政部门有相关付费标准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五）开展代办、登记、认证事务，解答法律咨询
	每件300元(与公证处签订合作协议的，以协议约定价格收取)。

	（十六）代拟和修改法律文书
	每件最低200元。

	（十七）提供公证档案查询服务
	50元／件（次）

	（十八）通过线上运用第三方软件的方式提供公证服务的
	当事人于域内的每人每件加收技术服务费500元，当事人于域外的每人每件加收技术服务费1000元。

	（十九）代开应由当事人在办理公证时必须提交的证据材料
	每件收取200元。


	（二十）公证文书需要译文的
	公证书英文译文每件100元，其他语种的公证书译文以及相关材料的译文，根据有资质的翻译公司的收费标准可以由公证机构代收并委托翻译。

	（二十一）公证书副本费、扫描费
	每份收取20元。

	（二十二）上门办理公证服务费用
	半天加收200元，全天加收400元，不足半天的按半天计算。

	（二十三）由当事人据实另行支付的费用

	1.申请人委托鉴定、检验检测、评估的费用；2.有关媒体上公告的费用；3.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事项，但当事人举证有困难，委托公证机构取证发生的费用；4.对当事人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异议进行核实或委托异地公证机构代为核实发生的费用。

	（二十四）申请人要求撤回已受理的公证申请，可收取手续费
	未经审查的，每件收取50元；已经审查尚未出具公证书的，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20％收取。


2、 本收费标准未列的公证事项和法律事务的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1） 其他公证事项收费和其他法律事务收费。办理公证时比照最相类似的收费项目、标准收取，无类似收费规定的，由公证机构与当事人协商收取。
[bookmark: _GoBack]（二）其他公证服务收费。比照相类似的收费项目、标准收取，无类似收费规定的，由公证机构与当事人协商收取。
